
- 1 -

临沧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临政办发〔2020〕95号

临沧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临沧市
反走私举报奖励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县、自治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直有关单位：

《临沧市反走私举报奖励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市人民政府同

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抓好贯彻落实。

2020 年 10 月 18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
- 2 -

临沧市反走私举报奖励办法（试行）

为充分发动群众积极举报走私违法犯罪，切实维护边境社会

治安和经济秩序稳定，根据《云南省反走私综合治理规定》《云

南省打击走私工作中查获无主货物暂行处理办法》和云南省群众

举报违法犯罪相关规定，结合临沧实际，制定本办法（试行）。

一、奖励对象

向临沧市反走私执法部门、其他国家机关或者职能部门等举

报本市辖区范围内走私违法犯罪线索（包括用科技手段提供线

索），协助破获走私违法犯罪案件，查获走私物品，抓获违法犯

罪嫌疑人，符合本办法规定奖励条件的中国公民、法人和其它组

织（以下简称“举报人”），由临沧市反走私执法部门从财政返还

的办案费中予以奖励；与本职工作有关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、共

同走私犯罪案件中的嫌疑人揭发他人犯罪事实或者提供走私犯

罪线索的，不适用本办法。

本办法所称走私奖励对象不包含举报走私毒品、武器弹药、

易制毒、烟草、假币、核材料、珍贵动物及其制品、珍稀植物及

其制品、淫秽物品以及国家禁止出口文物、金银和其他贵重金属

等案件情况的举报人。

二、奖励原则和条件

（一）举报奖励的原则

1．举报奖励原则限于实名举报。对于匿名举报的，在破案

后能够确定举报人真实身份，且举报人愿意领奖的，应当予以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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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同一案件由多人分别举报的，奖励第一时间举报人；多

人举报但是举报内容有重大区别，对于案件查处确有不同帮助

的，酌情分别予以奖励。

3．两人以上联名举报同一案件的，奖金由举报人协商分配。

4．同一举报人在多地多部门举报同一犯罪线索的，不重复

奖励。

5．同一举报人举报的同一犯罪线索，同时符合本办法和其

他举报奖励办法规定的奖励情形的，按照最高奖励标准予以奖励。

6．同一举报人在同一案件中，分别发挥不同作用的，按照

最高的奖励标准予以奖励。

（二）举报奖励的条件

举报走私违法犯罪活动，需要同时具备以下条件：

1．有明确的举报对象、具体的举报事实。

2．举报内容未被反走私执法部门掌握，或者反走私执法部

门虽已掌握，但是举报人反映的内容更为具体详实且在侦破案件

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3．举报内容经查证属实，并据此侦破走私违法犯罪案件。

三、奖励标准

（一）举报查获走私行政、刑事案件的，每案予以奖励 200

至 500元。

（二）举报查获走私货物、物品及无主物品的，以拍卖款计

算案值，根据案值按以下标准予以奖励。5 万元以下的，按 7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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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以奖励；5 至 6 万元（不含 6 万元）的，奖励 4000 元；6 至 8

万元（不含 8 万元）的，奖励 5000 元；8 至 10 万元（不含 10

万元）的，奖励 6000 元；10 至 15 万元（不含 15 万元）的，奖

励 8000 元；15至 20万元（不含 20 万元）的，奖励 10000 元；

20至 25 万元（不含 25 万元）的，奖励 12000 元；25 至 30 万元

（不含 30万元）的，奖励 14000 元；30 至 35 万元（不含 35 万

元）的，奖励 16000 元；35 至 40 万元（不含 40 万元）的，奖

励 19000元；40 至 45万元（不含 45万元）的，奖励 21000元；

45 至 50 万元（不含 50 万元）的，奖励 24000 元；50 万元以上

的，按 5%予以奖励，每起案件奖励不超过 20 万元（含 20 万元）。

（三）举报查获走私国家禁止性进口的肉类产品（例如：冻

牛肉、冻猪肉、冻鸡肉等冻品和活牛、活猪、活鸡等活偶蹄或活

禽动物）和走私国家禁止性进口的固体废物（例如：废旧衣服、

废旧皮革、废旧塑料制品、废旧电子产品、废旧汽车零配件、废

旧医疗设备和未梳理的人发等），按一次查获的数量计算，按照

每吨 200元予以奖励，每起案件奖励不超过 20万元（含 20万元）。

（四）举报非涉税物品走私行为，经查证属实，根据案情、

案值和举报人的贡献大小分档次予以奖励：提供走私违法线索，

不直接协助查处工作，举报情况与事实结论大致相符，每起案件

奖励不超过 2 万元（含 2 万元）；提供走私违法事实，掌握部分

线索和证据，协助查处工作，举报情况与事实结论基本相符，每

起案件奖励不超过 5 万元（含 5 万元）；提供详细走私违法事实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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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接掌握现场证据，协助现场查处工作，举报情况与事实结论完

全相符，对侦破案件发挥重要作用，每起案件奖励不超过 10 万

元（含 10 万元）。

四、奖励程序

（一）核实。依据案件实际已进入的司法程序，分别由办案

部门、侦查机关、审查起诉机关、审判机关作出处理和信息核实，

将案件举报信息及本部门审核意见移送同级打私办审核。

（二）通知。打私办审核后反馈办案部门，由办案部门在 5

个工作日内通知举报人领取奖金。举报人应接到领取奖金通知之

日起 6 个月内到办案部门办理，逾期不办理的，视为自动放弃。

（三）审批。办案部门将举报人的资料初审后，报同级打私

办审核，打私办在接到奖励资料后 20 个工作日内报领导小组完

成奖励审批。

（四）发放。领导小组审批后，办案部门发放奖金给举报人。

举报人可委托其他人员代领，也可提供本人或其委托人开户银行

账号，由办案部门将奖金划入指定账号。

五、附则

（一）各县（区）可参照本办法，制定本地的举报奖励办法。

各级反走私执法部门应当建立健全举报奖励制度，完善举报记

录、立案查处、奖励通知、奖金领取等制度。

（二）反走私执法部门相关工作人员要严格遵守保密规定，

未经举报人同意，不得以任何方式透露举报人身份信息、举报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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索内容和奖励数额等情况。违反保密规定造成严重后果的，依法

追究责任；构成犯罪的，由打私部门向相关部门移交线索，依法

追究刑事责任。

（三）外籍人士（含无国籍人员）、港澳台胞、华侨举报我

市范围内走私违法犯罪线索，参照本办法执行。

（四）举报奖金发放工作由办案机构所在单位负责，奖励经

费从反走私执法办案经费中列支。

（五）本办法中提及的奖金均以人民币计算。

（六）本办法由临沧市人民政府打击走私综合治理领导小组

办公室负责解释，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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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抄送：市纪委监委，市委政法委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。

市发展改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公安局、司法局、财政局、
生态环境局、住房城乡建设局、交通运输局、农业农村局、
林业和草原局、商务局、文化和旅游局、卫生健康委、应急
管理局、外事办、市场监管局、市政府金融办、临沧边合区
管委会，人行临沧市中心支行、市税务局、孟定海关、南伞
海关、沧源海关、孟定海关缉私分局、市邮政管理局、烟草
专卖局、临沧机场、沧源机场、中石化临沧分公司、中石油
临沧分公司，临沧军分区，临沧边境管理支队，清水河出入
境边防检查站。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临沧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 10月 18日印发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
